
附件 2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省级人民政

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，报国家统计局审批。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

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，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；由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，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。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统计调查项目申请书 

(修订地方调查项目适用) 

 

项目(制度)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项目（制度）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类别  □ 国家  □部门  □地方 

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        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

电子邮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上 海 市 统 计 局 

二○二一年

编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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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修订 情况  

1.修订变化幅度 □ 重大变化      □ 一般调整 

2.新增(减少)报表 新增报表数              种（张表）   减少报表数              种（张表） 

3.新增(减少)指标 新增指标数              个     减少指标数              个 

4.调查对象调整 

原调查对象：□ 企业法人    □ 事业法人    □ 机关法人    □ 社团法人 

 □ 产业活动单位   □ 居民住户及个人  □ 个体经营户  □ 其他 

调  整  为：□ 企业法人    □ 事业法人    □ 机关法人    □ 社团法人 

     □ 产业活动单位   □ 居民住户及个人  □ 个体经营户  □ 其他 

5.调查范围调整 

原调查范围：□ 全市     □ 全区     □ 部分区    □ 部分街道（乡镇） 

范围调整为：□ 全市     □ 全区     □ 部分区    □部分街道（乡镇） 

□ 扩大调查网点   □调查网点不变   □减少调查网点 

□ 样本量增加     □样本量不变     □样本量减少 

预计调整调查单位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调查频率调整 
原调查频率：□旬报 □月报 □季报 □半年报 □年报 □几年报 □其他 

调  整  为：□旬报 □月报 □季报 □半年报 □年报 □几年报 □其他 

7.调查方法调整 
原调查方法： 

调  整  为： 

8.报送单位调整 

原报送单位： 

调  整  为： 

9.数据处理软件调整 

原数据处理软件： 

调整为： 

10.汇总方式调整 

原汇总方式：□ 逐级汇总    □ 超级汇总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调  整  为：□ 逐级汇总    □ 超级汇总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数据使用范围调整 

原使用范围:□ 本部门使用  □ 可向其他部门提供  □ 可向社会公众提供 

调整为:    □ 本部门使用  □ 可向其他部门提供  □ 可向社会公众提供 

 
 

说明：请在选中的“□”填“■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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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修订可行性研究报告  

1.上期项目执行情况 

 

 

 

2.修订论证：阐明修订原因、依据、修订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科学性。阐明修订后的调查内容与其他统

计调查是否存在重复或交叉的问题。重要修订统计调查项目要附专家咨询意见。 

 

 

 

 

3.修订内容论证：阐明修订后的统计调查内容是否更加简明扼要、科学合理、规范，调查工作量的增减

对经费和原数据产生的影响等。 

 

 

 

 

4.修订的主要内容，包括报表和指标的修订（内容多，可另行附页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制度公开 情况说明  

有无不宜公开内容 
□ 有（请在下表说明理由，待批准后在网上公布的制度中予以删减） 

□ 无 

 

 

申请部门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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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审批意见 

1.有关专业处意见：（1）签署历年该制度执行情况；（2）是

否同意实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业处负责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2.初审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

年   月    日 

3.分管局领导批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管局领导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管局领导签字： 

 

  年   月   日 

 


